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淮市监处罚〔2025〕254号

当事人：寿县新城百姓大药房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22MA2N6A95XR
住所：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寿春镇寿春路天宝花园8号楼19-20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左**        
[bookmark: _GoBack]身份证件号码：*********************
2025年5月26日，本局执法人员收到案件线索函，根据《涉嫌违规注册（挂证取酬）情况表》，居奇志、孙怀兰（所在单位：淮南市第二人民医院）涉嫌于寿县新城百姓大药房违规注册挂证取酬。
2025年6月5日，本局执法人员对位于寿县寿春镇寿春路天宝花园8号楼19-20号商铺的寿县新城百姓大药房进行执  法检查，现场当事人称居奇志及孙怀兰曾在店内任执业药师，两人现均已离职。当事人店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药师注册证》显示：执业药师为王红亚，注册日期：2024年10月31日，有效期至：2029年10月30日。经查看当事人2025年6月5日销售有处方药，但执业药师王红亚不在岗，当事人执业药师不在岗时销售处方药，执法人员现场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淮市监综支责改〔2025〕288号）。经初步审查当事人涉嫌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本局于2025年6月6日予以立案，2025年6月12日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左照路进行了询问调查。
经查明，孙怀兰于2023年5月至2024年6月在当事人处任执业药师，居奇志于2024年9月至11月在当事人处任执业药师，两人均已离职。居奇志及孙怀兰在职期间未与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未在当事人处缴纳社保，薪酬现金发放。根据《涉嫌违规注册（挂证取酬）情况表》，居奇志及孙怀兰系淮南市第二人民医院职工，均属不得违规挂证取酬人员。当事人店内现执业药师为王红亚，注册日期：2024年10月31日，有效期至：2029年10月30日。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案件线索函及其附件1份，证明本案的线索来源；
2.现场笔录1份、询问笔录1份、现场检查照片共16张、居奇志及孙怀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药师注册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居奇志及孙怀兰曾在当事人处违规注册挂证取酬的事实；
3.当事人的经营资质1份、法定代表人左照路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4.当事人现执业药师王红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药师注册证》及身份证的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已整改。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经审理后，本局于2025年6月　1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淮市监综支罚告〔2025〕288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将无法定雇佣关系的居奇志及孙怀兰注册为其执业药师的行为，不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一百二十四条“企业从事药品经营和质量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规范规定的资格要求，不得有相关法律法规禁止从业的情形。”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从事药品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建立健全药品经营质量管理体系，保证药品经营全过程持续符合法定要求。”的规定，构成了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从事药品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除本法另有规定的情形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未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五年内不得开展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药物临床试验，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十年直至终身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等活动。”的规定给予处罚。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决定处罚如下：警告。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淮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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